
附件 3 

常见错误示例 

示例 1：投诉人不知道或不清楚被投诉对象。如投诉人反

映某电网企业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但是所反映的企业不存

在，且投诉人无法提供其它线索。 

示例 2：投诉事项不属于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能源监管

机构监管职责范围。如投诉人反映某能源企业员工招聘存在

暗箱操作现象或者采购部门某员工收受商业贿赂等。 

示例 3：投诉事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或

者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如投诉人反映某电力施工企

业拖欠其工资；又如投诉人与某油气管道企业已经就管道建

设征地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且经过法院判决，投诉人事后不

满足赔偿数额，向国家能源局再次反映的。 

示例 4：依照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由能源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先行处理的。如投诉人反映某煤矿安全事

故；又如投诉人反映所在区域发生停电的。 

示例 5：投诉事项的内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如投诉人投诉某供电企业，认为其不具备用户受电工程竣工

检验权。《供电监管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供电企业应当对用

户受电工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业务咨询和技术标准咨询；对用

户受电工程进行中间检查和竣工检验”。 



示例 6：已经作出处理，投诉人又以同一事实或者理由

再次投诉的。如投诉人反映某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企业

办理资质过程中弄虚作假，经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调查处

理，已撤销该企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投诉人

再次反映该企业同一问题。 

 


